
比选公告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拟对龙胜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地铁安保区安全影响评估（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公开比选，欢迎符合本比选公告资质要求的公司参加比选。
一、项目名称
龙胜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地铁安保区安全影响评估
项目介绍：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福龙路与和平路交汇处东北角，4号线龙车辆段上盖，紧邻港铁天颂。用地面积约11公顷，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轨道交通用地+教育设施用地。现状为已建成的4号线龙胜车辆段,总建筑面积约为40万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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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内容
在收集地铁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等相关资料分析设计方案对地铁结构的影响，从（不限于）技术路线、安全措施、设计参数等开展安全评估论证，研究地铁的控制标准，评价是否满足地铁保护要求，并给出合理建议。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龙胜车辆段北侧白地基坑设计方案及建筑物对地铁龙胜车辆段的安全影响评估；
（二）龙胜车辆段北侧学校地块基坑设计方案及建筑物对地铁龙胜车辆段安全影响评估；
（三）龙胜车辆段上盖物业建筑物的设计方案对地铁龙胜车辆段安全影响评估。
（四）本宗地红线范围内其他建筑物对龙胜车辆段的安全影响评估。
三、比选控制价格
45万元（含税）。
四、参选人资格要求
（一）参选人资质要求：
参选单位需具有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

（二）参选人业绩要求：
2018年1月1日至今，参选人至少具有2个已完成的深圳市地铁安保区安全影响评估案例（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及相关案例项目获得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的意见）。
（三）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项目负责人须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及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证书。

（四）其他要求：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
五、比选文件领取起止时间、截标时间
（一）领取时间：

自2021年4月20日（上午9：00起）至2021年4月25日（上午9：00止）。
（二）截标时间：

4月30日上午10:00。
六、领取地点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16号地铁大厦21楼。
七、领取比选文件所需材料
（1） 承诺书签字（或签字章）并加盖公章（按照附件版本）；
（2）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原件（加盖公章）；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参选代理人的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
（5） 参选单位需具有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份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6） 2018年1月1日至今，参选人至少具有2个已完成的深圳市地铁安保区安全影响评估案例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及相关案例项目获得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的意见）。
（7） 项目负责人的高级工程师职称及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8） 如参选人员为参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须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如参选人员不是法定代表人，除携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八、联系人与联系电话： 
赵先生23882733  15013538387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附件：
 承  诺  书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贵公司正在进行龙胜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施工图与预售测绘服务的公开比选，我们研究了该比选公告中的所有规定，拟参加本次比选。在此，我公司郑重承诺，我公司完全符合比选公告中的所有报名条件,请给予参加参选。
我公司承诺自去年以来在招投标活动中，无串通投标不良行为记录或涉嫌串通投标，未接受我市主管部门调查。
我公司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可靠，并完全接受贵司对我司业绩证明材料等报名资料的最终审核结果。如经审核我公司提供虚假资料，贵公司有权随时终止我公司的参选（或中选）资格，记录我公司的不良行为，并由我公司赔偿由此给贵公司造成的损失。
参选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名（或签字章）：                   
                                            二○二一年     月      日
注：每个参选申请人都必须在报名时填报本承诺书，否则视为不满足报名条件。
